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位授权审核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保证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培养

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博士、硕士学位授

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学位【2015】40

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

的通知》（学位【2017】9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

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意见》（学位【2018】17号）等国家

文件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章程》和学校研究生教育实际情况制定

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以下简称“学位授权点审核”）

是指学校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进行校内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含专业学位类别）审核的行为。 

学位授权点审核包括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和学位授权

点动态调整两种方式。 

第三条 学位授权点审核要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围绕国家区

域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服务需求、保证质量、前瞻引领、

规范稳妥”的原则，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哈工大规格”的

高水平大学为目标，依法依规进行。 



第二章 新增学位授权点审核 

第四条 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按照国家制订的《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以下简称《学科目录》）规定的一级学科

和专业学位类别进行。也可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前沿趋势和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探索设置《学科目录》外的新兴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 

新兴交叉学科不是现有学科简单组合，在探索设置新兴交叉学科

学位授权点时必须从严把握，应系统梳理凝练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的

学理基础、理论体系和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设置的交叉学科应有一

定数量、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覆盖面与现行一级学科相当，有可能

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 

第五条 学校每五年制订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和新增博士硕士学

位授权点审核标准，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并向社会公开。学校

制订的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标准体现学校人才培养和学科

特色并高于国家相应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的申请基本条件。 

对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落实中央重大决策、保证国家安全具有特

殊意义或属于填补全国学科领域空白且急需设置的学位授权点，可适

度放宽申请基本条件。 

第六条 学校面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

的需求，不断优化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结构。新增学位授权点原则上

应为与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社会需求较大，

有利于学科交叉培养创新人才、有利于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应



用型人才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其中新增硕士学位点以专业学位点

为主。 

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予以撤销的学位授权点（不包括学位授权点

对应调整的），自撤销之日起 5年内不得再申请新增为学位授权点。 

第七条 要加强新增学位授权点的跟踪管理，建立定期检查制度，

自觉接受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的监督，并按照《学位授权点合格

评估办法》的规定接受专项评估；新增学位授权点要重视质量建设与

提升，新增学位授权点的学科水平若干年内应达到全国同类学科的前

30%。 

第八条 学校会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前沿趋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和学校学科基础条件，以及资源配置能力，统筹考虑新增学位授权点，

每年拟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学校现有博士学位授

权点总数的 5%，该指标限制不包含学校根据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办

法主动申请撤销学位授权点后新增的学位授权点数量。 

第九条 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基本程序： 

 （一）根据学校制定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结合社会对人才需

求情况，由拟新增学位授权点建设主责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研究生院

初步审核确定拟申报新增的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类别。 

（二）拟新增学位授权点建设主责学院按照《自主审核单位新增

学位授权点论证报告编写提纲》撰写新增学位授权点论证报告。 

（三）校学位委员会根据拟新增学位授权点的类型，组织国内外

同行专家论证，专家不少于 7人，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 1/2，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或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不少

于 2人，专业学位授权点的评议还应聘请不少于 2人的行业专家。 

（四）专家评议通过后，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 

（五）公示结束后，提交校学位委员会审议，获得校学位委员会

全体委员 2/3（含）以上同意的视为通过。 

（六）校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学校党委常委会审核，审

核通过后，于当年的 10月 31日前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第三章 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与动态调整 

第十条 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开展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

作。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着眼于发现问题，办出

特色，持续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可以采取国内

外同行专家评议、国际评估或专业资格认证等多种形式。 

第十一条 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基本程序： 

（一）学校制定自我评估实施方案，提出自我评估的基本要求。 

（二）各学位授权点在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学校自我评估基

本要求组织自我评估材料。 

（三）聘请不少于 7位外单位同行专家对学位授权点进行评议，

提出诊断式评议意见。专业学位授权点评议专家还应有不少于 2位行

业专家。 

（四）校学位委员会根据同行专家评议意见，提出各学位授权点

的自我评估结果。自我评估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